
歙政办秘〔2025〕30号

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徽州古城核
心保护区车辆禁限行工作方案的通知

徽城镇，县政府有关部门、相关直属机构：

现将《徽州古城核心保护区车辆禁限行工作方案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 年 9 月 12 日



徽州古城核心保护区车辆禁限行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城市安

全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，深刻汲取近年来徽州古城核心保护

区车辆禁限行区域违规骑行行为产生的恶劣影响及安全事

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全力防范化解徽州古城核心保护区车辆

禁限行区域的交通安全风险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

通安全法》《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》《歙县徽州古城

保护条例》等法律规章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方

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坚持人民至上、

生命至上，树牢安全发展理念，通过宣传教育引导、集中整

治和常态化保持，营造全县古城核心保护区车辆禁限行浓厚

氛围。强化各部门工作合力，全面提升古城交通安全秩序和

违规骑行监管能力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及来歙游客生命财产

安全。集中整治后，固化治理成效，健全徽州古城核心保护

区车辆禁限行区域车辆监管体系，形成政府管理、部门联动、

社会监督、人员自律的综合治理格局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

为切实加强徽州古城核心保护区车辆禁限行的综合治

理，进一步预防和减少违规骑行等行为，成立徽州古城核心

保护区车辆禁限行工作专班，具体成员如下：

组 长： 吴文斌 县政府副县长

副组长：石 磊 徽城镇党委书记

成 员： 邵灵花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

胡鸿鑫 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

吴杭辉 县委社会工作部部长

胡惠斌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、县人社局局长

吴 炯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县文旅体局局长

徐国军 县教育局局长

尹寿长 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

黄利华 县财政局局长

范文明 县住建局局长

胡林义 县交运局局长

洪 勇 县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

李鲜阳 县城市管理局局长

余 坚 县精神文明建设中心副主任

凌道文 县融媒体中心主任

方卫斌 县文物事务中心主任

方 凯 县古城保护事务中心主任

凌 国 县交管大队大队长

潘 伟 歙州农文旅集团董事长



领导组下设办公室（设在县城管局），李鲜阳同志兼任

办公室主任，凌国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，负责统筹解决整

治行动及常态化管理中的突出问题，共同开展调度会商、督

导检查等重点工作，各专班成员按职责分工抓好落实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开展精准宣传教育。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刊

等主流媒体和抖音、快手等新媒体以及户外视频、楼宇电视，

沿街 LED 显示屏、社区大喇叭高频次刊播车辆禁限行有关公

益广告等。派遣记者对集中整治情况跟踪宣传，对反面典型

进行通报曝光，对产生的舆情及时化解处理。组织中小学校

以家长会、日常公益课、发放一封信等形式对教职工、学生、

家长开展宣传教育活动。针对外卖、跑腿、快递群体，加强

寄递、外卖配送渠道安全监管，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，加

强骑手、快递员通行安全意识培训，对骑手违规骑行行为及

时警示处理。督促共享单车运营企业针对禁限行区域设置电

子围栏。通过多渠道向各机关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各行业及居

民游客宣传违规骑行危险危害，教育引导群众在禁限行区域

推行车辆或绕道行驶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委宣传部牵头，县融

媒体中心、徽城镇、县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、县市场监管

局、县教育局、县交运局、县文旅体局等配合）

（二）开展集中攻坚整治。开展一次为期一个月的集中

攻坚整治（9 月 15 日至 10 月 14 日），由县城管局牵头，县

交管大队、徽城镇、县委社工部配合组织城管队员、交管队



员、徽城镇镇干及社区工作者、志愿服务者，每日 7:30 至

21:00，在古城府衙广场、瓮城、博物馆正门、中和街等区域

共 8 个点位区域，以“定点值守+片区巡查”的方式，对违

规骑行行为进行宣传教育劝导，交管部门加大路面违规骑行

的执法力度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城管局牵头，县交管大队、徽

城镇、县委社工部等配合）

（三）建立常态管理机制。集中攻坚整治后，由县城管

局会县交管大队对禁限行区域进行常态化管理，日常管理时

段为 7:30 至 21:00，根据实际工作需要，县交管大队派驻 2

名民警及 8 名辅警进行定点值守及执法管理，县城管局按照

点位需求新增城管队员协同，人员统一由县城管局调配管理。

建立完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通行特许通行管理工作机制，对

特种车辆如警车、救护车、消防车、垃圾清运车等实行特许

通行管理，市政维修车、绿化亮化养护车、建筑垃圾运输车、

大型活动用车等采取报备制通行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城管局牵

头，县交管大队配合）

（四）加大推广技防物防措施。在小北街和中和街交叉

口处安装升降柱防止机动车违规穿行，并科学论证在瓮城路

口恢复原始台阶样貌。各主要路口设置和完善车辆禁限行标

识标牌和绕行提示。在古城核心保护区各街区路口合理谋划

设置隔离桩、升降柱等设施，在中和街重要点位设置交通摄

像头，并严格执行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制度，将车主信息、

车架号、电池识别代码等纳入车辆登记事项，从物防技防角



度减少禁限行工作管理压力和人力成本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古

城保护事务中心牵头，县住建局、县城管局、县交管大队、

县文物事务中心配合）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人员经费保障。县交管大队派驻参与禁限行管理

的 2 名民警和 8 名辅警日常工作由县城管局统一管理，辅警

人员绩效考核及人员晋升需征求县城管局意见。新增 6 个城

市管理社会化辅助人员名额，人员由县城管局按规定组织采

购，相应核减县城管局聘用制人员名额 6 个，涉及到的人员

名额及相应经费调整由县委组织部、县人社局、县财政局予

以保障。参与集中整治人员的后勤保障工作由各单位负责。

（二）物防技防设施保障。徽州古城核心保护区物防技

防设施由县古城保护事务中心负责建设，实施后交由县城管

局进行日常维护管理，所需经费纳入县财政年度预算。

（三）工作责任落实保障。由县纪委监委机关、县委组

织部，对整治情况进行跟踪问效，对在整治工作中推诿扯皮、

工作不力者进行相应问责。对党员干部或监察对象存在违规

骑行情况的，由县交管大队对违法行为进行认定处罚后，通

报所在单位。

附件：徽州古城核心保护区车辆禁限行工作责任任务分

解表



附件

徽州古城核心保护区车辆禁限行工作责任

任务分解表

序

号
工作任务

责任

单位

责任

人

备

注

1

牵头负责古城核心保护区车辆禁限

行宣传工作，统筹各类媒体资源开展

集中宣传（歙县发布、歙县论坛、公

众号等媒体平台）；结合“歙县温度”

短视频展播活动，引导各责任单位、

属地乡镇和自媒体达人推出一批短

视频作品。密切关注舆情动态，及时

指导处置负面舆情，正面引导居民认

知。

县委

宣传

部

胡鸿

鑫

2

通过新闻报道、政策解读等形式，利

用 101.8 广播、电视、滚动字幕、应

急广播、政务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

宣传徽州古城核心区禁限行工作；利

县融

媒体

中心

凌道

文



用短视频平台，制作一批短视频、漫

画、H5、公益广告等作品，鼓励公众

转发分享，形成浓厚氛围。

3

负责向县内景区景点、导游公司（协

会）、旅行社和住宿业（民宿、宾旅

馆等）宣传《致居民朋友关于徽州古

城核心保护区车辆禁（限）行的一封

信》，加强古城核心保护区车辆禁限

行工作宣传力度；将古城核心保护区

禁限行纳入景区导游宣传解说词，以

及宣传推荐内容。

县文

旅体

局

吴炯

4

组织动员各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及

社会志愿者参与禁限行集中整治工

作。

县委

社工

部

吴杭

辉

5

负责督促共享单车企业履行主体责

任，设置好古城核心区域内电子围

栏，执法人员加强现场宣传教育；牵

头组织开展古城核心区车辆禁限行

整治工作，并负责整治工作后的日常

管理工作。

县城

管局

李鲜

阳



6

在古城出入口和主要道路设置宣传

标识，提醒游客和居民遵守车辆管理

规定。通过编发短信、口头劝导、发

放一封信等方式对机动车（非机动

车）驾驶员进行宣传教育；配合县城

管局开展古城核心区车辆禁限行整

治及日常管理工作，加大路面违规骑

行的执法力度，完善车辆禁限行标识

标牌和绕行提示，严格执行电动自行

车注册登记制度。

县交

管大

队

凌国

7

配合参与禁限行集中整治工作，负责

禁限行工作中的安全保障，对阻碍执

法及暴力抗法的违规骑行当事人依

法进行处理。

县公

安局

尹寿

长

8

通过组织家长会、日常公益课、主题

班会等形式宣传《致居民朋友关于徽

州古城核心保护区车辆禁（限）行的

一封信》；加强对学校教职工、学生

以及家长的宣传教育。

县教

育局

徐国

军

9

物防管理设施建设完成后交由县城

管局统一管理、维护，将维护经费纳

入县年度预算保障；根据工作任务明

县财

政局

黄利

华



确日常管理人员数量和所需经费等

纳入县财政年度预算保障。

10

组织多种形式开展古城核心保护区

车辆禁限行宣传工作，向快递企业及

从业人员宣传《致居民朋友关于徽州

古城核心保护区车辆禁（限）行的一

封信》；督促快递企业落实主体责任，

教育快递从业人员自觉遵守古城核

心保护区车辆禁限行规定，对违反规

定的从业人员进行教育管理。

县交

运局

胡林

义

11

负责向外卖平台企业、核心保护区内

商户宣传《致居民朋友关于徽州古城

核心保护区车辆禁（限）行的一封

信》，组织多种形式开展古城核心保

护区车辆禁（限）行宣传工作。督促

外卖平台企业落实主体责任，加强骑

手的管理与宣传教育，引导骑手严格

落实禁（限）行相关规定。

县市

场监

管局

洪勇

12

通过线上、线下多种渠道，采用广播

电视、电子显示屏、自媒体公众号、

社区大喇叭等形式宣传徽州古城核

心区禁限行工作；派遣记者对集中整

县融

媒体

中心

凌道

文



治情况跟踪宣传，对反面典型进行通

报曝光，对产生的舆情及时化解处

理。

13

联合县委组织部、县纪委监委机关下

发各乡镇及各部门、驻歙单位党组

（党委）落实禁限行工作通知，联合

相关部门在府衙广场组织开展一次

集中宣传活动，印制 2000 份《致居

民朋友关于徽州古城核心保护区车

辆禁（限）行的一封信》用于宣传发

放；加大《歙县徽州古城保护条例》

宣传力度；在小北街和中和街交叉口

处安装升降柱，谋划中和街物防基础

设施建设，科学论证在瓮城路口恢复

原始台阶样貌。

县古

城保

护事

务中

心

方凯

14

负责古城内公房运营商户的宣传教

育引导工作。利用景区宣传平台宣传

禁限行工作，做好古城景区运营人员

及合作单位工作人员的宣传引导。

歙州

农文

旅集

团

潘伟

15

1.负责入户发放一封信，做好古城核

心保护区内属地社区（斗山社区、中

和社区）居民宣传教育引导。2.组织

徽城

镇
石磊



参与禁限行集中整治工作。

16

利用本地本单位新媒体平台宣传《致

居民朋友关于徽州古城核心保护区

车辆禁（限）行的一封信》。

各乡

镇，

县政

府相

关单

位、

相关

直属

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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